
佛山市烟草证办理｜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产品名称 佛山市烟草证办理｜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
定

公司名称 鼎立信财税咨询（佛山）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次

规格参数 服务项目:烟草零售许可
服务标准:三对一
办理时间:10天

公司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雾岗路80号二层

联系电话 18123581136 18123581136

产品详情
各区局、市局各部门：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规范烟草制品流通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局在综合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佛山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并向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及佛山市司法局备案，本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佛山市烟草专卖局
                              2021年5月19日
佛山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规范烟草制品流通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烟草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参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健康广东2030”规划》《“健康佛山2030”规划》等控烟履约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广东省佛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经申请人申请，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本市烟草零售业态分为食杂店、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娱乐服务类等。第四条  佛山市烟草专卖局负责全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工作，并负责禅城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具体实施。其他行政区域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由属地的区烟草专卖局负责具体实施。第五条 本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布局原则。第二章？合理布局标准第六条  为合理满足消费需求，落实控烟履约要求，防止无序过度竞争，确保计划与市场相协调，本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以街道、乡镇作为最小市场单元，综合量化分析市场单元内人口密度、持证零售户密度、人口持证率、零售户平均日订烟量等指标，将辖区市场单元分为A、B、C三类，分别确定单元内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标准。第七条  A类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30米，B类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40米，C类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50米。不满足间距要求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第八条  市场单元分类执行动态管理，市烟草专卖局将定期综合量化分析市场单元内人口密度、持证零售户密度、人口持证率、零售户平均日订烟量等指标的变化情况，修订调整市场单元的分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整情况。现行市场单元分类详见《佛山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市场单元分类》（附件1）。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一）申请人为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二）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三）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四）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五）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六）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七）利用自动售货机（柜）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烟草制品的；（八）利用游戏、博彩等设备或利用游戏、博彩等方式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九）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制品的；（十）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等）或者个体工商户。但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为主要经营范围且烟草零售业态为娱乐服务类的宾馆、酒店等企业除外；（十一）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不予发证的其他情形。第十条  下列区域不予设置零售点：（一）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摊点(车、棚、柜)、违章建筑、集装箱房、临时建筑或城市规划内待拆迁建筑等；（二）经营场所不与住所相互独立，无法明确划分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场所为住所的客厅、餐厅、卧室、阳台、地下室、储藏室等的；（三）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不适宜经营卷烟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易燃易爆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机油制品、天然气销售、建材装潢、废品回收、装饰材料、皮革及皮制品养护服务、书店、书画坊、服装销售、床上用品、家具家私、祭祀用品、塑料制品、手工榨油坊等的（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加油站便利店除外）；（四）生产、销售、存储、运输有毒有害及容易造成烟草制品污染的物品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油漆化工、农药、洗涤、中草药、自行车摩托车维修、汽配维修、汽车美容、生鲜蔬菜、美容美发、美甲、医疗保健、生鲜肉品、盐焗食品、海产品、家禽、兽医饲料、宠物及用品服务销售等；（五）中小学校进出通道口100米距离以内；中小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等；（六）幼儿园进出通道口50米距离以内；幼儿园是指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各类培训教育机构、托管班、早教班等除外；（七）政府、行业规定禁止或不宜经营烟草制品类商品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党政机关内部、医疗机构内部等；（八）不属于本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烟草零售业态的；（九）专业商业办公用楼（写字楼），除平层全开放式门店外的其他场所，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共楼层、天台、地下车库、消防通道等；（十）无敞开式经营门面的经营场所或经营场所位于住宅楼内，不属于一楼平层对外开放式的经营场所；（十一）经营场所内未形成商品实际展卖区域或明显不具备对外经营烟草制品的基本设施和条件的；（十二）同一经营场所已经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十三）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其他区域。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且不属于本规定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情形的，不受市场单元间距限制，但其经营场所内醒目位置须具备烟草制品经营陈列柜，并按照“一店一证”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一）申请新办时未持有本市有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持有合法有效残疾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二）申请新办时未持有本市有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持有军队、政府及其机关部门颁发开具的合法有效证明的优抚对象；（三）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或因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颁布，或因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地址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6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经营地址或主动歇业重新申请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四）本规定实施前设立或因客观情形变化产生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的持证零售户，自本规定生效后6个月内或客观情形变化后6个月内搬迁至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五）全省范围达到50家以上的直营连锁且守法经营的便利店、超市、商场和烟酒商店，不含加盟店、挂名店等；（六）营业面积400平方米以上的超市；（七）非家庭经营的持证个体户，因原持证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原持证人配偶或直系亲属需在原经营地址继续经营的；（八）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第十二条  在符合所属市场单元间距限制及本规定第九条和第十条的基础上，下列区域控制零售点数量：（一）南海区大沥镇大发市场（含日发市场）严格实行总量控制，不再新增烟草制品零售点；（二）综合集贸市场、农副产品集贸市场、货物集散中心、物流园区内，铺位总数不足40个的设置1个零售点，每增加40个铺位可增设1个零售点，总量不超过8个；（三）火车站、城轨站、高铁站、机场等区域内部，汽车、轮船的候车（船）厅内部等。在上述区域范围内根据场内面积及旅客流量合理设定零售点，原则上每5个铺位设1个零售点，不足5个铺位的可设置1个零售点。上述区域持有许可证的零售点数量达到前款规定，按照“先退后进、退一进一”和“行政许可受理在先”的原则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述区域持有许可证的零售点数量少于前款规定，按照“行政许可受理在先”“公开透明”原则轮候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第三章  附 则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娱乐服务类”是指营业面积600平方米以上的餐馆、酒店、宾馆、KTV、网吧、酒吧等提供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的场所。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指包括学生通道、教职工通道、后勤通道、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垃圾通道以及长年关闭的边门等在内的所有进出通道口。本规定所称“间隔距离”，是指申请点与周围最近已设置的零售点（即参照点）间隔距离。间隔距离应测量申请点门框中心点与参照点门框中心点之间，符合交通管理规定，按行人习惯性行走的最短路径，以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地测量数据为准，测量数据以米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1位。申请点与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的距离测量方法与上述测量方法相同。本规定所称“营业面积”指直接用于经营业务的面积。第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的“经营场所”是指独立从事烟草制品销售、交易、储存的地方，与居住场所或他人经营场所从空间上相分离，两者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在物理特性上应有实体墙相隔离，有明确的区域界线。第十六条 申请人用于存放烟草制品的仓库属于经营场所，应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以上”“以内”“不少于”“不超过”均包含本数。第十八条  对本规定实施前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未届满的继续有效。守法经营且有效期届满需要申请延续的，不受所属市场单元间距限制，但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及本规定。属于本规定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情形的，不予延续。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佛山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原《佛山市禅城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佛烟专[2015]68号）《佛山市南海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南烟专[2015]50号）《佛山市顺德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顺烟专[2015]006号）《佛山市三水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三烟专[2015]24号）《佛山市高明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明烟专[2015]24号）同时废止。如遇本规定与上级规范性文件要求不一致的，以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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